附件1
中国药科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校外助学点、“专接本”院校评估指标体系
 
	总项
	分项
	具体要求
	扣分项
	满分值
	自评
得分
	评估
得分

	1.组织管理
（30分）
	1.1指导思想
（5分）
	1.1.1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注重发挥自考办学功能，形成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观
	存在违规办学行为，一经查实，扣5分；造成不良影响的，扣除“组织管理”项得分
	5
	
	

	
	1.2制度保障
（5分）
	1.2.1有自学考试相关项目的管理文件和制度
	对招生管理、考籍管理、教学管理、考生管理、实践性环节考核管理、过程性成绩管理、毕业管理等工作须有明确制度要求，制度不健全的，每少1项扣2分
	5
	
	

	
	1.3组织机构
（10分）
	1.3.1有分管自学考试的校领导，设立专门的自学考试办事机构
	无分管校领导或未单独设立自学考试办事机构的，扣2分
	2
	
	

	
	
	1.3.2配备与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相适应的自学考试办事机构专职管理人员
	自学考试办事机构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每少1人扣1分；每4个专业配一名专职管理人员，每少一名管理人员扣1分
	3
	
	

	
	
	1.3.3管理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熟悉自学考试相关政策
	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的，扣2分；管理混乱，造成不良影响的，扣除“组织机构”项得分
	3
	
	

	
	
	1.3.4承办学院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管理人员和相对稳定的班主任，且人员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好，敬业精神强
	每200个学生需配备一名班主任，每少一名扣1分
	2
	
	

	
	1.4教学资源
（5分）
	1.4.1投入的教学力量与学生规模相适应，教学资源能够满足主考学校对教学的要求
	教室、实验和实训条件、体育锻炼的设施和场地、图书馆和阅览室、学生食堂等不能满足教学要求的，每项扣1分
	3
	
	

	
	
	1.4.2具有与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稳定任课教师队伍
	任课教师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2
	
	

	
	1.5招生管理
（5分）
	1.5.1按主考学校的要求进行招生宣传、组织生源，及时反馈招生进度，信息报送准确、完整、及时
	招生宣传不合规的，扣5分；未及时反馈进度的，扣3分；信息报送不全、报送不及时的，扣5分
	5
	
	

	2.计划教学管理
（20分）
	2.1材料上报
（5分）
	2.1.1每年1月初上报社会助学组织登记备案材料、专接本专业备案材料
	未按时报送材料的，扣3分；材料不齐全的，扣5分
	5
	
	

	
	2.2教学管理
（10分）
	2.2.1严格按照主考学校发布的专业教学进度计划、考试大纲实施教学
	未按照规定的教学进度、考试大纲进行教学的，扣5分
	5
	
	

	
	
	2.2.2选派具有专业学科背景的教师按时参加主考学校组织的集体备课
	未按时参加集体备课的，扣5分
	5
	
	

	
	2.3教材管理
（5分）
	2.3.1使用正版课程教材
	使用盗版教材一经查实的，扣3分；造成不良影响的，扣除“教材管理”项得分
	3
	
	

	
	
	2.3.2向学生宣传教材发行模式，指导学生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教材
	误导考生购买教材的，扣2分
	2
	
	

	










3.考籍考务管理
（35分）





















3.考籍考务管理
（35分）






	3.1考籍管理
（5分）
	3.1.1按时做好新生注册，确保信息采集无误
	新生注册信息有错误的，扣2分
	2
	
	

	
	
	3.1.2各类考籍信息上报工作有专人负责，上报的数据和信息及时、准确、无差错
	未及时报送数据的，扣3分；数据信息上报不符合要求的，扣除“考籍管理”项得分；数据有错报、漏报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3
	
	

	
	3.2考务管理
（5分）
	3.2.1按时完成课程报考的组织工作，及时向主考学校报送数据
	未及时报送数据的，扣除“考务管理”项得分；课程报考有错报、漏报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2
	
	

	
	
	3.2.2严肃考风考纪，加强对学生进行考前诚信教育
	没有进行考前诚信教育的，扣1分；全年该校考生（助学专业、专接本专业）违纪率高于2‰，扣除“考务管理”项得分；违纪率高于5‰，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1
	
	

	
	
	3.2.3按时、按规定完成考生课程免考登记、审核等工作，材料真实、手续齐全，审核无差错，及时向主考学校报送免考信息
	未及时报送材料的，扣2分；审核不符合要求的，扣除“考务管理”项得分；材料不真实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2
	
	

	
	3.3过程性考核管理
（5分）
	3.3.1做好过程性考核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按要求保存过程性考核成绩及相关原始材料（如考生作业、成绩册等），及时向主考学校（省级通用管理系统）报送过程性考核成绩
	未及时报送过程性考核成绩的，扣5分；成绩有错报、漏报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5
	
	

	
	3.4实践性环节考核与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管理
（10分）
	3.4.1按照主考学校要求组织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并及时向考生发布考核办法及要求；按时完成考生报考资格审核工作
	未及时告知学生考核办法及要求、未及时审核考生报考资格的，扣3分；未按主考学校考核要求实施的，扣除“实践性环节考核与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管理”项得分
	3
	
	

	
	
	3.4.2按要求保存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及相关原始材料（如考生作业、成绩册等），及时向主考学校（省级通用管理系统）报送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
	未及时报送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的，扣3分；成绩有错报、漏报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3
	
	

	
	
	3.4.3做好对考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组织并实施考核与答辩工作
	考试实施过程中发现错误的，扣4分；指导教师未按要求进行指导的，扣除“实践性环节考核与毕业论文(设计)答辩”项得分；出现违纪情况的，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4
	
	

	
	3.5毕业管理
（10分）
	3.5.1按要求完成助学、专接本专业毕业生登记及思想品德鉴定工作，所报毕业信息准确无误，本科资审等毕业生材料真实有效
	毕业信息在学信网注册后发现有差错的，扣除“毕业管理”项得分；毕业材料真实性不符合要求的，一经查实，扣除“考籍考务管理”项得分
	4
	
	

	
	
	3.5.2按要求完成助学、专接本专业毕业生终审工作，严格把关，审核无差错，安排工作人员协助主考学校完成毕业会审
	未安排工作人员参与毕业材料审核的，扣4分；因审核把关不严出现错审情况的，扣除“毕业管理”项得分
	4
	
	

	
	
	3.5.3按要求完成助学、专接本专业毕业生登记表及毕业证书发放工作
	未按时发放毕业生登记表、毕业证书的，扣2分；遗失未发放的毕业生登记表、毕业证书的，扣除“毕业管理”项得分
	2
	
	

	4.考生管理
（15分）
	4.1思想建设
（5分）
	4.1.1加强学生思想教育，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
	未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职业道德教育的，扣5分
	5
	
	

	
	4.2考生学习管理
（5分）
	4.2.1建立学业预警制度，对按计划完成学业难度较大的学生分等级及时进行学业预警和困难帮扶
	未按要求建立学业预警制度的，或未能给予学生困难帮扶的，扣5分
	5
	
	

	
	4.3考生组织建设
（5分）
	4.3.1各班建立沟通群，保证教育教学管理和考试等信息畅通
	未按要求建立沟通群，保证教育教学管理和考试等信息通畅的，扣5分
	5
	
	

	总分
	100
	
	
	


[bookmark: _GoBack]
